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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破解涉外文书“送达难” 

新华网 田雨 杨维汉 

 

随着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逐年增多，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难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最高人

民法院８月２２日公布并自即日起施行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要解决有关此类涉外案件的司法文书“送达

难”。 

这个司法解释名为“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

负责人介绍，司法解释规定了适用于法院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需向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

达司法文书的情形。对于境外机构通过司法协助程序委托我国相关机构送达司法文书的情形，司法解释暂

不涉及。  

诸如涉外的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传统涉外民事案件和当事人在经济贸易活动中发

生的涉外合同、侵权等商事纠纷案件的司法文书送达，都将适用这个司法解释。  

“对于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在中国领域内出现时可否向其直接送达，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

没有明确规定。”这位负责人坦言，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即作为受送达人的外国自然人或者企

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我国领域内出现时，人民法院可以向其直接送达。  

 根据规定，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中国领域内的，人民

法院可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送达给

其在中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受送达人在中国领域内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的，经该受送达人授

权，人民法院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同时，司法解释还对适用海牙送达公约以及适用双边司法协助协定规定的方式送达作出了规定。我国已于

１９９１年３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批准加入海牙送达公约的决定，公约自１９９２年１月起生效。  

记者注意到，司法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

达人送达。”  

“这是一条新的规定。”这位负责人说，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律已经认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

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法院也已具备通过国际互联网等方式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条件。  

但他同时提醒适用这一送达方式必须慎重。他指出，必须是以“适当”的送达方式，该送达方式不能违反

受送达人所在国的禁止性规定，否则的话，判决是不可能得到其所在国的承认和执行的，而且还有可能涉

及到国家司法主权问题。如果适用其他方式送达，必须确认受送达人已经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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